揚子高級中學106學年度學務創新人力甄選簡章
1、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辦理。
2、 甄選名額、工作時間、工作期限、工作內容及待遇：
(1) 名額：正取1員。
(2) 工作時間：配合學校作息。
(3) 工作期限：107年2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止。(聘約屆滿後，工作績效優異者，優先續聘)
(4) 工作內容：
1. 辦理學生事務工作：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危機管理、學生生活輔導及照顧等。
2. 校園內外緊急突發事件處理。
3. 校安事件通報及聯繫。
4. 生輔組相關業務。
5. 協助學務處各組業務。
6. 其他交辦事項。
(5) 薪資待遇：薪俸每月32,160元，勞健保自付部分由個人薪資扣繳。
3、 報名資格：
(1) 大專以上學歷，具備教育部學務創新人力培訓合格、具有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練、或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2) 有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練者或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經學校錄取後，應於半年內接受教育部學務創新人力培訓。
(3) 溝通表達能力佳。
(4) 主動積極具服務熱忱。
(5)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6) 具有高度敬業負責與利他助人之特質、品行端正且無不良紀錄及嗜好者。
4、 報名時間、方式：
(1) 報名表件自即日起至107年1月22日(星期一)止，寄達或送達本校人事室，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2段541號，電話05-6330181#126。
(2) 報名須繳附表件資料：
1. 報名表、切結書(如附件一二)。
2. 國民身分證、學歷證件影本。
3. 教育部學務創新人力培訓合格證書影本(無者免繳)。
4.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資料。
5、 甄試方式、錄取：
(1) 書面審查：由本校進行書面審查，初審合格者以電話通知參加面試。
(2) 依甄選結果擇優錄取，以電話個別通知，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
6、 督考：學務創新人員於工作執行中應遵守規定及接受學校之督導；如有違反或服務情形欠佳及不適任者，停止其服務，並依契約予以解僱。
7、 附記：
(1) 有違下列規定或錄取後經發現有違反本簡章之相關規定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依契約予以解僱：
1.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2. 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行或執行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4.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5.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6.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7.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8. 經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9. 行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2) 錄取人員應遵守學校契約書，如有違背，依相關規定處理。
(3) 本計畫實施結束後，一律依規定予以解僱，且離職或退職時不得要求資遣費、退職金等任何津貼。
(4) 如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報名、面談日程須作變更時，於本校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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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揚子高級中學學務創新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照片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學歷
	(畢業學校系科組別)

	專長證照
	類別
	登記機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工作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我們想更了解您(作為書面審核依據，請務必填寫)
	請詳述具有之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練或學務相關工作經驗內容

	
	

	應徵者簽章：

	證件審查
	□國民身分證□學歷證件□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切結書







附件二
切結書

本人            申請參加揚子高級中學106學年度學務創新人員甄選，保證檢附各項資料均屬實，如有竄改或造假等不當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註銷錄取資格。








立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